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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环境信息公开研究现状，认为环境信息公开标准可围绕信息公开主体、范围、程序等方面建立。通

过对中美环境信息公开标准进行比较，分析中美差异及其产生原因。至于这些差异，一部分表现为二者国情差异，另

一部分则反映出了我国相应的差距，暴露出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最后，针对我国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意见建议，进

而加快环境信息公开法制化、市场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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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roducing th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research status, the paper thinks that th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ndards can be established based on its subjects, scope and procedures. 

By means of the comparison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ndard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and causes. As for these differences, one part of them is the differences of their 

national conditions. The other part reflects the corresponding gap of our country, and exposes some problems 

needed to be solved as soon as possible.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or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China, speeding up the legal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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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信息公开起先源于瑞典，瑞典拟定了出版自

由法，要求经申请公开官方文件。近代信息公开

快速发展则是在二战后。随着世界各国经济复苏

与发展、民主意识不断增强和信息社会的悄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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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信息公开迅速成为了一股不可阻挡的趋势，

各国纷纷进行信息公开立法研究与实践，其中以

美国的信息自由法影响最为深远。经济发展同

时，各类环境问题纷纷产生，而这些环境污染与

破坏信息出于某些原因而不被某些主体公开，公

众的环境知情权受到严重威胁，环境信息公开迅

速从信息公开中衍生而出。

自环境信息公开诞生至今，世界范围内广

泛掀起了研究热潮。国外学者往往借助特定机制

和案例对环境信息公开进行研究，他们主要集中

在政府效能、社会福利和企业效益等方面。如

Cohen和Santhakumar认为环境信息公开是一种环

境保护机制，可以克服公众信息匮乏的缺点，它

可以减少污染物排放量，还可以达到增强社会福

利的目的 [1]。Toshihiro Uchida认为决策者在制定

控制环境污染决策时，信息披露政策越来越引起

他们的注意力 [2]。由于我国环境信息公开起步较

晚，国内研究大多还停留在宏观层面，并未能细

致入微。早在1999年，曹东、杨金田等人就引入

了环境信息公开概念，并将环境信息公开作为一

种崭新的环境管理手段进行研究 [3]。2004年，孟

庆堂、鞠美庭等人将环境信息公开作为一种有效

的环境管理模式重新进行探讨 [4]。自2005年起环

境信息公开研究开始走上正轨，并出现了一个小

高潮。李富贵和熊兵认为，环境信息公开是继指

令性控制手段和经济手段后采纳的一种新的环境

管理制度 [5]。肖晓春和段丽提出完善环境信息公

开制度，需要从立法目的、立法模式、立法技术

方面进行创新，使得国内对环境信息公开的研究

由制度层面上升到立法层面 [6]。2008年后学者们

广泛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致

力于研究环境信息公开立法与实践。例如胡静、

傅学良在深入研究环境信息公开的理论基础上，

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经验，对我国环境信息公开立

法进行了完善与展望 [7]。

在中美环境信息公开比较研究中，有的学者

对中美环境信息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进行了比较研

究，但该研究只是通过比较二者的制度差异，从

而对我国的环境信息公开提出建议意见 [8]。本文

从环境信息公开标准的崭新角度对环境信息公开

进行探讨，其标准可以分为环境信息公开主体、

范围、程序等3个维度，通过中美的公开标准比

较，以了解美国优势，弥补我国劣势，以达到他

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的。

2 中美环境信息公开概况

美国的环境信息公开发展至今相对成熟，

并形成较为完善的信息公开制度及成熟的实施

体系。早在1966年，美国出台了最早的涉及信

息公开的法律，即《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之后经过多次修订，并被编入

《美国法典》第五编552条。之后美国议会颁布的

绝大多数环境法都有环境信息公开的要求，例如

《国家环境政策法》（Th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资源保护和恢复法》（The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overy Act）、《综 合 环 境 应

对、赔偿与责任法案》（Comprehensive Environ-

mental Response，Compensation and Liabilities 

Act）、《清洁水法》（Clean Water Act）、《应急计划

和社区知情权法》（Emergency Planning & Com-

munity Right-to-Know Act，简称EPCRA）、《污

染防治法》（Pollution Prevention Act，简称PPA）

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均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满足

公众对于环境信息的知情权。尤其是《毒性物质

排放清单》（TCRE）更是约束了企业必须为其制

造、加工、或者使用的每一种化学品提交相应报

表。美国环境保护署的资料显示，1988至1999

年间，《清单》报告的340种化学品的排放下降了

45.5%[9]，2009年公布的《毒性物质排放清单国

家分析概述》[10]显示，2009年度企业处置或者排

放的《清单》所列化学品比2008年降价了12%，

比2001年降低了40%。无论是环境信息公开的研

究还是实践，美国始终处于先进行列。

而我国受传统思想影响，保密观念一直很

强，20世纪90年代开始推行政府信息公开，进

程缓慢，实践中存在诸多阻力与困难。进入21

世纪，信息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影响和决定着个

人、组织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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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2007年2月8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通

过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并于2008年

5月1日起施行，开启了我国环境信息公开破冰之

旅。国内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与国际自然保

护协会（NRDC）联合发布的113个城市污染源监

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2008至2012年4次评价结

果 [11]统计（图1），2008至2012年间，在PITI评

价中，113个城市平均分由31.06增加至42.73，在

后三个年度评价中，113个城市的平均分的增长

率分别为16.35%、11.07%和6.45%，虽呈逐渐下

降趋势，但我国环境信息公开仍在发展，同时我

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至2012年，我国113个城市

的PITI平均分仍未及格，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

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

图 1  PITI年度平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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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信息公开标准的内涵

GB/T 20000.1-2002《标准化工作指南第1

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词汇》中对标准

的定义是：为了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经

协商一致制定并由公认机构批准，共同使用的

和重复使用的一种规范性文件。关于环境保护标

准，在全球范围内影响最大的莫过于 ISO14000

系统标准。该标准是由 ISO/TC207的环境管理技

术委员会制定，由14001到14100共100个号。

ISO14000系列标准的用户分布广泛，包括全球商

业、工业、政府、非赢利性组织和其他用户，其

目的是用来约束它们的环境行为，达到持续改善

的目的。我国环保部已制定的国家环境保护标准

来进行环境精确化管理，其标准体系包括水环境

标准、大气环境标准、移动源排放标准、固体废

物污染控制标准、放射性与电磁环境标准、土壤

环境标准、生态保护标准、环境基础标准、以及

其他环境标准 [12]。

本文认为，环境信息公开标准与环境保护标

准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环境保护标准，旨在使各

类环境要素保护有据可依，其标准均可以进行一

定量衡量，为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等特定主

体的环境管理提供较为量化的标准体系，以便更

加精确地进行环境管理。而对于环境信息公开标

准，国内外暂无明确规定，对其的研究更是比较

缺乏。虽然环境保护标准的外延大于环境信息公

开，但是环保部目前尚未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

民间非营利组织中也就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

与国际自然保护协会（NRDC）联合开发的PITI

指数影响力最大，但由于它着重针对污染源监管

问题，也不能严格作为环境信息公开标准，只是

其较为权威的评价指标。环境信息公开理论与实

践必然包括环境信息公开主体、范围、程序三大

基础要素。因此，应从紧紧围绕主体、范围、程

序3个维度构建环境信息公开标准概念模型。主

体标准是衡量其参与者及其相互关系，是其环境

信息公开之基本；范围标准是衡量环境信息公开

的内容，是一个横向的过程；程序标准则衡量环

境信息公开的方式、途径、监督、司法救济的可

操作性，是一个纵向的过程。

4 中美环境信息公开标准的比较

4.1 信息公开的主体标准

环境信息公开主体即包括权利主体、义务主

体和监督主体。中美相关法律中对环境信息公开

主体界定存在差异，并依据二者比较结果建立表

1。中美环境信息公开主体标准差异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美国的环境信息公开权利主体的界定

范围相对较为宽泛。环境信息公开的权利主体的

享有人，一般为环境信息公开申请人。从理论上

讲，环境信息公开主体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法

人等组织机构。根据美国《信息自由法》，“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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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可以提出信息申请。在我国，有权申请环

境信息公开的主体范围包括我国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不包括外国人和无国籍人。

二是美国的环境信息公开义务主体比中国概

括更为全面。美国环境信息公开的义务主体没有

明确界定，这就意味着，其义务主体包括政府、

企业、非政府组织等持有相应环境信息的单位，

而根据我国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第一

章第二条明确规定，环境信息公开的权利主体为

政府和企业，却没有涉及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

其他组织。

三是我国的环境信息公开监督主体力量相对

薄弱。环境信息公开旨在提倡公众参与，运用社

会力量加强对其权利主体进行监督，持续改善环

境。在实际生活中，监督主体和权利主体、义务

主体有一定重叠，可以是公民、民间组织、政府

部门等。美国的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越来越成为环

境主要监督力量，他们可以根据相应法律法规来

向环境保护部门申请公开有关环境信息，而美国

联邦政府也通过立法赋予非政府组织公开一定的

本由政府公开的环境信息，以此加强公众对政府

环境工作的监督，而我国的民间环保组织监督力

量仍很薄弱。同时，有关特殊法人（主要是指各

种公团、事业团、公库、银行、基金、协会等）

的环境信息公开的监督是我国环境信息公开主体

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亟须加强。

4.2 信息公开范围的标准

所谓范围，有效法、界限、限制的意思。从

法学意义上讲，范围主要是指法律规则设定中权

利义务的界限。环境信息公开范围的确定是环境

公开法律规则中权利义务分配的重要界限。根据

美国《信息自由法》和中国《环境信息公开办法

（试行）》对环境信息公开内容范围的界定差异，

建立表2。中美环境信息公开范围标准差异及其

产生原因分析如下。

一是我国环境信息公开范围相对模糊，口径

较粗。美国《信息自由法》利用排除法了规定了

环境信息公开内容范围，而我国《环境信息公开

办法（试行）》利用列举法规定了环境信息公开

内容范围，相比而言，前者规定的范围更广更全

面，也不必考虑口径问题。

二是我国对环境信息公开例外规定相对简

略，在实施中缺乏可操作性，很容易成为行政机

关和排污企业拒绝环境信息公开的借口 [13]，同时

我国相关法律法律条文未明确规定政府应负有举

证责任，证明不公开的信息属于例外情况。

表1  中美环境信息公开主体标准比较

国家 权利主体 义务主体 监督主体

美国

“任何人”均可以提出信息申请，包括个人

（包括外国公民）、合伙、公司、协会、外国

与国内的政府机关

无明确界定
公民、民间组织、政府部门，其中民间组

织已成为主流，发挥相当重要作用

中国 我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政府与企业
公民、民间组织、政府部门，民间组织作

用发挥暂不明显

表2  中美环境信息公开范围标准比较

国家
环境信息公开范围

环境信息公开例外规定及举证责任
政府 企业

美国
除美国《信息自由法》规定九项信息外，其余信息

均可公开

美国《信息自由法》规定的九项信息可以作为例外不予公开，

但是政府负有举证责任，证明不公开的材料属于例外

中国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

（试行）》第二章第

十一条规定的17条内

容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

行）》第三章第十九条规

定的9条内容，第二十条

第的4条内容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第二章第十二条规定的涉及国

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环境信息作为例外不予公

开，且相关法律条文未明确规定政府负有举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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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差异主要来源于中美环境信息公开立

法差别。中美美国早在1966年出台的《信息自

由法》规定了信息公开与不公开的标准。根据该

法，信息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除保密

文件、机关内部人事规则与制度、根据其他法律

作为例外的信息、商业秘密（包括商业、财务信

息）、政府的内部联系、个人隐私、执法文件、

金融制度、地质信息等九项信息外，所有的政府

信息均应公开，对于这些例外信息，美国政府负

有举证责任，证明不公开的信息属于例外。当

然，这里环境信息肯定是包括在内的。而后的

《国家环境政策法》要求联邦政府机构将环境问

题纳入决策过程中考虑，但这个规定只能约束政

府机构的行为，而《资源保护和恢复法》和《综

合环境应对、赔偿与责任法案》是为了规制在工

业中不断增加的有毒和有害物质而制定的法律，

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提出了要求，以后美国先后

出台了环境保护的单行法律，例如《清洁水法》

《清洁空气法》《应急计划和社区知情权法》等法

律。各项环境单行法中有关许可证规定也都包含

有关公众知情权和参与权的规定等等。目前我国

的环境信息公开没有在立法层面取得实质性、突

破性的成就，仅有破冰意义上的《环境信息公开

办法（试行）》，仅针对政府与企业规定了各自应

主动公开的环境信息内容范围，比较笼统与狭

窄。从实践方面来看，我国环境信息公开范围还

是过窄，如居民往往无法得悉具有高环境风险的

企业的环境信息，以致与居民生活环境息息相关

的工程建设知情权、决策信息权还得不到有效的

法律保障。

4.3 信息公开程序的标准

环境信息公开必须借助一定的方式，并按

照相应的程序进行。只有建立起环境信息的公开

程序才能保障强大的行政权不会对公众的权利随

意侵犯，才能保障社会重视公民对环境信息的诉

求。依据中美相关立法中关于环境信息公开方式

和程序之规定，建立表3与表4。

而环境信息公开形式主要有义务主体主动公

开与依申请公开两种形式。由此可见，中美环境

信息公开方式标准大致相同，《信息自由法》规

定的这三种公开方式，前两种其实行政机关主动

公开环境信息的方式，而第三种方式恰好属于依

申请公开环境信息的范畴。而行政机关与企业主

动进行环境信息公开程序，中美大致相同。但是

在依申请公开程序中，中美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

异，如表4所示。

中美的政府的主动公开、企业自愿公开、依

申请公开一般程序大致相同，政府主要通过，通

过主流媒体公开、政府网站公开，或者通过出官

方出版物等方式来主动公开环境信息，企业一般

也会通过其官方网站主动公开环境信息，对于依

申请公开的一般程序，中美差异不大，即申请、

答复、公布以及必要情况时的行政复议等。但同

时中美环境信息公开程序仍存在较大差异。

一是我国在强制企业公开环境信息方面操作

性相对较差，且较被动。例如，《环境信息公开

表3   中美环境信息公开方式标准比较

国家 公开方式

美国
①某些政府文件必须在《联邦公报》上公布的环境信息；②某些毋须在《联邦公报》上公布的政府文件上公布的环境信

息，如印制后公开出售或旋放置在机关阅览室供公众查询、阅读、复制；③应任何人的申请而提供相关环境信息

中国 ①主动公开环境信息；②依申请公开环境信息

表4  中美环境信息公开程序标准比较

国家

主动公开环境信息程序 依申请公开环境信息程序

政府
企业

一般公开程序
环境信息预公

开环节

环境信息部分

公开环节

环境信息暂缓

公开环节
司法救济

自愿公开 强制公开

美国 大致

相同
大致相同

操作性强
大致相同

有 有 有 操作性强

中国 操作性差 相对薄弱 相对薄弱 相对薄弱 操作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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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试行）》的第三章第二十条规定，只有企业

在被列入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三）项名单时，

才必须向社会公开相应信息。美国已形成了相对

成熟的污染物排放与转移登记制度（PRTR），《毒

性物质排放清单》强制企业每年公布一次有关污

染物的排放情况和数据，使全国都知道每年有多

少有毒物质被排入环境，在控制有毒物质排放方

面进展如何。 

二是我国的环境信息预公开环节相对薄弱。

环境信息预公开，主要指行政机关在就特定环境

管理事项做出决定前，先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的

过程。由于美国国家体制是三权分立，故在进行

环境方面的决议时，会广泛倾听公众的意见建

议，然后三个行政机关再进行论证、制定，这方

面我国依然为薄弱环节。

三是我国环境信息部分公开环节相对薄弱。

当依申请的某部分环境信息依据某些法律规定有

不予公开的内容时，我国往往采取“一刀切”，

以此为由不公开所有信息，不能做到区别对待，

而依据《信息自由法》，美国有时也会出现这种

情况，但是政府负有对不予公开的信息进行举证

的责任，并有对信息进行区分处理后进行公开的

义务。

四是我国环境信息暂缓公开环节相对薄弱。

环境信息暂缓公开，是指如果相关主体的环境信

息尚未确定是否属于“依法不公开”的内容，可

由承办人员提出具体意见之后交本单位的主管领

导审核批准后，依照相关法规规定的期限和程

序，予以暂缓公开。相对于美国而言，我国此环

节仍处于薄弱环节，甚至限制了暂缓公开进程。

例如，我国档案法规定，归入档案的政府环境信

息有30年不予公开期限的限制，而美国政府的档

案只要不在《信息自由法》规定的范围之内均可

公开。

五是我国依申请公开的司法救济操作性和

时效性相对较差。虽然我国法律保证了公众可以

通过举报、信访、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寻求司

法救济，但实际中这些手段仍停留在办事制度层

次。通过中美的比较，发现我国的司法救济有

诸多不足。例如我国司法救济的时效性差。我国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规定政府须在15日

内受理信息公开诉求，并予以公开相关信息，可

最多延长15日。而美国政府须在10日内完成，

并且最多延长10日，且政府对于不能公开的信息

需要进行举证，以证明该信息为什么不能公开，

而我国政府只是大多以该信息涉密，或者没有此

类信息为由不予公开。

针对上述存在的差异，究其原因是多方面

的。一是我国信息公开起步较晚，环境信息公开

立法体系尚未完善，而现有的《环境信息公开办

法（试行）》的位阶较低，仅停留在办事制度层

次，其执行力较弱。二是我国公众民主法治意识

相对淡薄，对环境知情权的需求不够强烈，而信

息披露方官本位思想很重，保密思维固化，环境

信息公开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长期以来影响着

社会的政治心理和价值取向，导致环境信息鸿沟

现象较为严重。三是我国司法救济手段不足，未

像美国一样严格遵循“穷尽行政救济原则”[14]，

主要表现在公民得到很多环境信息的过程并非是

行使权利的结果，而是享受政府行使环境管理权

所形成的反射利益 [15]。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主体、范围、程序三个维度构建了

环境信息公开标准的概念模型，比较了中美环境

信息公开标准，分析了其中各项差异及其原因。

至于这些差异，一部分是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差

异，另一部分则映射出我国的相应差距。究其差

距的原因暴露了我国存在的一些问题，而当前亟

需解决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一是我国环境信息公

开立法体系尚未完善，这方面的不足往往衍生出

了环境信息公开范围模糊、公开程序不完善、司

法救济手段少、法律责任不明确等问题；二是公

众参与机制不够理想，社会监督力量相对薄弱。

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结合国内具体实际，本

文认为政府须建立完善的环境信息公开法律体

系，将环境信息公开与市场机制接轨，将我国环

境信息公开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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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制定全面系统的环境信息公开法律保

障体系，将公众的环境信息权确立为完整的基本

权利。环境信息公开有很强的综合性和技术性，

是一项涉及范围广泛的社会性活动，政府与企业

能否全面及时的公开的环境信息，公众是否对环

境信息知情，主要取决于科学和完善的环境信息

公开立法。相对与美国而言，我国目前的环境信

息公开立法恰恰在这部分存在许多不足，如立

法层级、体例、原则、制度等方面，这些不足之

处已经在一种程序上限制了公众对环境信息的获

取。在借鉴美国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并结合我国

环境信息公开的实践要求，应将制定全面系统的

信息公开法律保障体系放在战略层次进行有效落

实。建议政府也建立一个中国特色的污染物排放

与转移登记制度（PRTR），加强污染源监管。在

该体系内要重点以环境知情权为中心构建和完善

环境法体系，并且弥补相关行政法规对环境信息

公开的不足。

第二，大力提倡公众参与，深入挖掘民间组

织监督潜力，将环境信息公开与市场机制接轨。

目前我国信息公开仍是政府主导，虽然政府投入

较大、技术先进，但势必会出现公布信息与公众

环境信息知情权脱节的现象，而企业自身检测的

环境信息往往缺乏公信力而遭质疑。借鉴美国自

然保护协会（NRDC），我国建立的公众环境研究

中心（IPE）取得了一定成功，这些经验表明，民

间组织可做一些科学研究与监测来与政府和企业

进行相互监督、相互补充、相互印证，政府也应

将环境检测与信息公开评价放权给包括非政府组

织（NGO）在内的民间组织，由政府制定奖惩规

则，由民间组织实施，从而避免政府既当“运动

员”又当“裁判员”的现象。创新研究与实践公

众参与环节，尤其是在依申请公开的环境信息预

公开环节，多途径征求公众意见，提前确定环境

信息公开的范围及透明程度。总之，在完善环境

信息公开立法体系基础上，切实推动公众利益群

体的有效参与，加强民间组织监督力量建设，加

快政府命令管制向市场机制解决转变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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